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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24）第 332A008869 号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马电

池公司）《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 

“专项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的要求编制 2023 年度专项报告，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野马电池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我

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野马电池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23 年度

专项报告提出鉴证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 2023 年度专

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工作中，我们结合野马电

池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抽查、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

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提出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野马电池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23 年度专项报告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

运作》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野马

电池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 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1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有关规定，

现将本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0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334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7.6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8,745.08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增值税）4,276.65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4,468.43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

师报字[2021]第ZF10266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302,503,329.88元（含置换

前期预先投入部分），购买理财产品240,000,000.00元，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收

益9,287,551.05元，银行手续费支出637.03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15,109,946.16元（其中募

集资金2,181,016.35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12,928,929.81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3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集投项目89,527,716.99元。 

（2）购买理财产品82,5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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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7,802,638.94元，银行手续费支出859.85元。 

综上，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392,031,046.87元，尚未使

用的金额为90,884,008.26元（其中募集资金70,153,299.36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收入及理

财收益扣除手续费20,730,708.90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

情况，制定了《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储、运用、变更和监

督不存在违反《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况。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21年4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管理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23年12月31

日，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骆驼支行 
370179414715 专用存款账户 19,909,469.6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江东支行 
403979416861 专用存款账户 1,335,473.0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 
76850180801805000 专用存款账户 69,639,065.64 

合  计 -- -- 90,884,008.26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20,732,372.78元（其中

2023年度利息收入7,802,638.94元），已扣除手续费1,663.88元（其中2023年度手续费859.85

元），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置换的募投项目投入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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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情况列示（单位：人民币元）

如下： 

存放机构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年末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骆驼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60,0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江东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22,500,000.00 

合  计 -- -- 82,500,00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202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21年4月12日止，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上述募投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6,025.60万元，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部分发行费用271.70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62,973,037.96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预先

支付部分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上述事项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出具信会师报字[2021]第ZF10546号《关于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专项鉴证报告》。2021年4月27日，公

司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独立董

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截至2021年5月7日，上述置换事项完成。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年4月27日，公司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商业银

行等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作为现金管理受托方，使用额度不超过50,000.00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50,0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及投资决

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限为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为控制风险，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较低

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单个委托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购买的投资产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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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证券投资，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为目的的银行

理财或信托产品。在上述期限及额度范围内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行

使现金管理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具体现金管理活动由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2022年4月26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及2022年5月18日召开了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

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较低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

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2023年4月24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及2023年5月18日召开了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

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3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及不超过

50,0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较低

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在实施过

程中受到宏观环境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项目建设相关的物流、人员、采购等均受到

影响，导致该募投项目的整体建设进度有所放缓，无法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公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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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目前募投项目实际建设进度，经审慎研究，对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日期进行了优化调整。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有关规

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 

1、202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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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行

贷
款

情
况

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
及
形
成
原
因

不
适

用

募
集
资
金
其
他
使
用
情
况

无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详
见
《
浙
江
野
马
电
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
23
年

度
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与

实
际

使
用

情
况

的
专

项
报

告
》

.三
、

（
二

）
募

投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

置
换

情
况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情

况
无

对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投
资

相
关

产
品

情
况

详
见
《
浙
江
野
马
电
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
23
年

度
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与

实
际

使
用

情
况

的
专

项
报

告
》

三
、

（
四

）
对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投
资

相
关

产
品

情
况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比
例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或
预
计
效
益
原
因

（
分

具
体

募
投

项
目

）

公
司
年
产

8.
1亿

只
碱
性
锌
锰
电
池
扩
建
及
技
改

项
目

、
研

发
检

测
中

心
及

智
能

制
造

中
心

项
目

和
智

慧
工

厂
信

息
化

建
设

项
目

在
实

施
过

程
中

受
到

宏

观
环
境
等
不
可
控
因
素
的
影
响
，
项
目
建
设
相

关
的

物
流

、
人

员
、

采
购

等
均

受
到

影
响

，
导

致
上

述
募

投
项

目
的

整
体

建
设

进
度

有
所

放
缓

，
无

法
在
计
划
的
时
间
内
完
成
。
经
公
司

20
24
年

4月
25
日

召
开

的
第

三
届

董
事

第
二

次
会

议
和

第
三

届
监

事
会

第
二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

上
述

三
个

项
目

分
别

延
期
至

20
24
年

12
月
、

20
24
年

12
月
及

20
25
年

12
月

。
公

司
后

续
将

进
一

步
加

快
推

进
募

投
项

目
建

设
进

度
，

促
使

募
投

项
目

尽
快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

公
司
年
产

8.
1亿

只
碱
性
锌
锰
电
池
扩
建
及
技
改

项
目

因
仅

部
分

生
产

设
备

投
入

使
用

，
20

23
年

度
实

现
经

济
效

益
2,

83
9.

19
万

元
，

未
达

到
预

期
效

益
。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
况

说
明

无

20
23
年

度
募

集
资

金
使

用
情

况
对

照
表

募
集
资
金
净
额

   
   

   
   

   
   

   
   

   
   

   
   

   
   

   
   

  5
4,

46
8.

43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8

,9
52

.7
8

变
更
用
途
的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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